
 

 

 

 

 

 

党办发〔2020〕40号               

 

 

 

 

各党委（党总支）、党委各部（室）、纪委、工会、团委： 

为进一步加强学生社团指导教师管理，充分发挥社团育人思

想政治效能，根据校党委总体部署及社团工作实际，特制定《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学生社团指导教师管理办法（试行）》，现予以印

发，请遵照执行。 

 

                              党委办公室 

                           2020年 11月 12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学生社团指导教师的管理，坚持立德

树人、“三全育人”的基本导向，建立一支高水平的社团指导教师

队伍，充分发挥社团育人的思想政治效能。依据《高校学生社团

建设管理办法》《高校共青团改革实施方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学生社团建设管理办法》有关精神，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指导教师原则上应为本校在职在岗教职工，专业性

较强的社团可在校外选聘指导教师。 

第二章  社团指导教师的工作职责 

第三条  指导社团的发展建设。参与学生社团的建设和管

理，指导学生社团制定发展规划，更换学生社团负责人。定期召

开社团会员大会，组织社团成员学习社团规章制度。指导学生制

定工作计划，研制活动规划。 

第四条  加强社团成员的思想政治教育。社团指导教师为学

生社团意识形态第一负责人，要关心社团成员思想动态，做好学

生思想引导，对学生社团开展活动进行审核与指导。 

第五条  严格社团活动的指导管理。对社团计划开展的活动

内容严格把关，督导学生合理使用活动经费。每月至少要参与学

生社团活动 2次。社团成员以社团名义到校外参加活动的，须提



  

前报校团委审批，并由社团指导教师带队参加。 

第六条  督促学生社团骨干的学习培训。加强与社团骨干的

沟通联系，督促社团骨干参加例会学习，指导社团负责人认真做

好组织、记录、总结与资料归档工作，每学期至少组织社团成员

参与专业讲座或培训 1次。 

第七条  指导各类推优和荣誉候选团体或候选人的遴选工

作，对推荐候选团体或候选人承担政治把关、品德把关、能力把

关等责任。 

第八条  做好社团规范化管理和健康发展的其他工作。 

第三章  社团指导教师的选聘和管理 

第九条  学校学生社团建设管理评议委员会负责社团指导

教师的选聘、管理、培训、考核和奖惩等工作。 

第十条  社团指导教师应具备以下选聘条件： 

（一）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觉悟高，忠诚党的教

育事业，品行端正，思想高尚。 

（二）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愿意从事社团指导工

作。 

（三）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 

（四）思想政治类和志愿公益类社团的指导教师应为中共党

员。 

第十一条  社团指导教师的选聘 



  

（一）选聘时间：根据社团成立时间或社团发展实际需要确

定，一般在每年 6月份进行。 

（二）选聘程序：各社团与校团委充分沟通，提出拟聘建议，

拟聘指导教师所在党组织进行政治审查，学校学生社团建设管理

评议委员会审核批准后颁发指导教师聘书。每名教师只能指导 1

个学生社团，每个社团设一名指导教师，每届聘期一般为 1年。 

第十二条  社团指导教师在工作中有以下情形之一者，予以

解聘： 

（一） 有损害党中央权威、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行； 

（二） 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违背社会公序良俗，

损害学生和学校合法权益的行为； 

（三）违背师德规范，影响恶劣的； 

（四）有通过课程、论坛、公众号、讲座及其他渠道发表、

转发错误观点，或编造散布虚假信息、不良信息等言行； 

（五）社团出现重大责任事故，在校内外造成恶劣影响； 

（六）长期不参与、不指导社团工作，导致工作停滞不前； 

（七）不能胜任或不适合做社团指导工作； 

（八）应当认定为不合格的其他情况。 

第四章  社团指导教师的考核 

第十三条  社团指导教师的年度考核于每年 6月进行，由学

校学生社团建设管理评议委员会进行考核。 



  

第十四条  指导教师的考核按照社团建设、社团活动、社团

奖惩、社团成员评价四部分进行。具体考核办法由校团委制定。 

第十五条  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三个等级，其

中优秀的比例不超过社团指导教师总数的 20%。 

第五章  社团指导教师的待遇 

第十六条  学校设立社团指导教师专项津贴，对于能够认真

履行职责、圆满完成任务的指导教师，按照平均每人每年 3000

元的标准发放津贴。 

第十七条  考核为优秀的指导教师专项津贴可上浮 20%；考

核不合格的指导教师不发津贴，并予以解聘。 

第十八条  担任社团指导教师工作一年以上，且年度考核为

合格及以上者，视为具有班主任工作经历。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实施, 由校团委负责解释。 

 

 

 

 

 

 

 



  

 

 

 

 

 

 

 

 

 

 

 

 

 

 

 

 

 

 

 

 

 抄送：。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委办公室             2020年 11月 12日印发   


